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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届会议

第五委员会

议程项目 103

联合国与各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问行政和预算问题的协调

设立一个单一的行政法庭的可行性

秘书长的说明

1.1979年 1 2 月 1 7 日大会第 34/438 号决定曾请秘书长和行政协

调委员会其他成员努力逐步调和并进一步发展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和联合国行政

法庭的规程、规则和办法，加强共同制度，以期设立一个单一的法庭s 并请秘书长

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

2. 大会作出此项决定后，国际劳工局经通知理事院 1 ， 已向其他已经接受劳工组

织行政法庭管辖的政府问组织征询有关两个法庭规程之间主要分歧和可以设法加以

调和的主要方法的意见。关于各复文组织对所征询的问题的意见及其附加建议的调

查报告已提交理事院方案、财务和行政委员会 1 9 8 1 年 2 月一 3 月届会 2 ，并

送交联合国。此外，理事院还听取了劳工组织工作人员工会的意见;行政当局同该

工会也进行了进一步的协商。然而，已经正式负责处理调和其内部法庭规则问题的

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就涉及上述协商的各项问题，也表示了意几。

劳工组织 G 乌 213/PFA/9/14 号文件。

2 劳工组织， G 丑 215/PFA/15/17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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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同时 s 联合国法律事务厅也从联合国及其行政法庭的观点，研究了该项大

会决定所提出的各项问题。自从劳工组织将其第一个文件提交其理事院后，联合国

和劳工组织的法律部门之间就进行7协商。·在发出劳工组织第二个文件后，秘书长

亦曾参考该文件，编制了一套建议s 提交下列有关各方:该组织工作人员(将通过

工作人员和管理当局协调委员会进行协商) ;已接受联合国行政法庭只切斤有工作人

员争端具有管辖权的两个专门机构; 34 已接受该法庭对关于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

金联合委员会决定的争端具有管辖权的 1 1 个其他政府问组织;4 养恤金联合委员

会本身 j 国际劳工局;和这两个法庭的法官。

4. 鉴于尚未完成上述协商，秘书长认为目前不宜向大会提出有关这个问题的

实质性报告。另外还应该考虑一项事实，那就是，国际法院现已首次接到要求复核

行政法庭判决的申请书审查委员会应一个会员国的要求而拟写的请就联合国行政法

庭一项判决发表咨询意见的申请书勺鉴于这种复核行政法庭判决的方法是调和两

个共同制度法庭规程时将审议的重要问题之一，又鉴于法院在其过去的一项咨询意

见中曾经特别表示对由一个会员国倡议提出的复核申请采取保留立场 6 ，所以目前

似乎不宜提出有关本程序的任何建议。

50 因此，秘书长建议应由大会未来的届会参照相应的议程项目，重新审议本

问题。

当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和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

4 这些组织可能也同样认为它们必须同其各自的工作人员组织进行协商。

A/AC. 86/25，第 1 5 段。

《要求复核联合国行政法庭第 158 号判决申请书，咨询意见， 1 9 7 3 年，

国际法院案例汇编)>， (英文本) ~第 166 页，第 178 页，第 3 1 段。




